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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歐致善
電話：03-8227171#304
電子信箱：pn001006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訓字第11500029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50000A_1150002919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（以下簡稱安

衛辦法）第5條有關遴聘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（以下簡

稱防護委員會）學者專家之範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5年1月2日公護字第

1149060048號函（併附原函）。

二、考量各機關（構）學校部分現職人員，具有職業安全衛生

（含職場霸凌防治）相關專業學識或專門技術，為適度擴

大專業人力運用，並因應機關實際用人需要，於不影響職

場霸凌案件調查及實施各項安全衛生防護抽查之客觀性與

公正性之前提下，下列特定類別之現職人員，得以學者專

家身分擔任其他機關之防護委員會委員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公立醫療院所（含衛生所、健康中心）所屬醫事人員

（含公職醫事人員、聘僱或約用醫事人員）：

１、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或職場霸凌案件調查專業者（如職

業醫學專科醫師、精神科〈身心科〉醫師、臨床心理

師或諮商心理師等），得遴聘為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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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委員。

２、機關範圍限制：不得擔任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簡稱衛福

部）暨所屬機關、該醫事人員所屬公立醫療院所之主

管機關（於中央指衛福部、教育部、國防部或國軍退

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；於地方指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衛

生局）暨所屬機關，及該醫事人員所屬國立大學暨其

附設醫院（含各分院）所組成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

委員。

(二)中央及地方勞動檢查機構（含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或勞

動檢查法作成裁罰處分之主管機關）所屬具職業安全衛

生專業之人員：

１、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或職場霸凌案件調查專業者（如勞

動檢查員、負責勞動檢查、職業災害檢查或裁罰相關

業務人員等），得遴聘為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

員。

２、機關範圍限制：不得擔任其監督檢查或裁罰責任轄區

範圍內之機關所組成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員。

(三)公立學校教師：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或職場霸凌案件調查

專業者（如依學生輔導法設置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

教師、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系所教師等)，得遴聘

為非本校之其他機關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員。

(四)其他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或職場霸凌案件調查專業之機關

（構）學校現職人員（如法官、檢察官、警察人員、消

防人員、職業安全衛生人員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

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第2條所定專業輔導人員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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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），於符合一定條件，得擔任非本機關之防護委員會

學者專家委員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不得於「具直接隸屬關係之上級或下級機關（如○市

政府之於○市政府○局）」及「隸屬同一上級機關之

平行機關（如○市政府之各一級局處間）」擔任。

２、司法人員、警察人員及調查人員不得於司法院暨所屬

機關（含各級法院）、法務部暨所屬機關（含各級檢

察署）、內政部警政署暨所屬機關（含地方警察機

關）及海巡機關擔任。

３、消防人員不得於內政部消防署暨所屬機關（含地方消

防機關）擔任。

４、個案調查或抽查過程中有利益衝突之虞者，應依行政

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迴避相關規定辦理；至如所負

責業務範圍，足認其於該機關執行防護委員會委員職

務有偏頗之虞者，應避免遴聘或於特定關聯案件迴

避。

三、各機關（構）學校依員工協助方案特約私立心理諮商機構

之諮商心理師，非屬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、第102條第1項

之適〈準〉用對象，及安衛辦法第49條第1項各類依法令從

事於公務者，得遴聘為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員。至各

機關退休人員，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或職場霸凌案件調查專

業者，雖非機關現職人員而不受前揭規範限制，惟基於職

場霸凌案件調查及實施各項安全衛生防護抽查之客觀性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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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性，機關除應審慎考量遴聘其擔任之必要性外，仍宜

避免於原服務機關或於前開限制之機關範圍內，擔任防護

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員。

四、各機關已組成防護委員會而未符本函釋規定者（含已受理

職場霸凌案件，而尚未作成成立與否決定者），應即依前

開原則調整委員名單；至業經作成受理與否或成立與否之

決定者，及前經召開會議審議之安全衛生防護相關事項，

審酌安衛辦法未明定防護委員會之相關學者專家遴聘範

圍，並參照大法官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，基於維持法律秩

序之安定，前已作成決定之效力，除確有違反法令規定之

情形外，不受本函釋之影響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花蓮縣立
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
72


